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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财院发„2024‟178 号 
 

 

 

各部门、各单位： 

《广西财经学院教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继承、离婚

析产管理办法》已经 2024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西财经学院 

2024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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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对学校教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继承

和离婚析产等行为的管理，根据《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

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令第 69 号）、自治区

直属单位住房保障部门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的有关规定

和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关于高校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的有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已购公有住房，是指学校教职工享

受国家政策性优惠购买学校建设的住房。 

第三条 已购公有住房可以出售，原则上优先出售给学

校或者未购买过政策性优惠住房的在职在编教职工家庭（含

离退休在编教职工、教职人员控制数、后勤控制数在职教职

工家庭）或全职聘用职工家庭，学校有优先购买权。 

如因特殊情况要进入市场，向社会出售，申请者应向学

校提供充分的书面情况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经学校和自治

区教育厅审批同意后方可向社会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可以继

承，但应在所有权人过世后方可办理房屋继承手续。已购公

有住房可以办理离婚析产，但应当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

文书。 

第四条 出售给学校的已购公有住房，其价格按双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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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资质的房屋评估公司的评估价格计算，评估费用由申请

出售房屋的所有权人承担；出售给学校教职工或上市出售的

已购公有住房，由买卖双方商定价格，并签订购房协议。 

第五条 已购公有住房出售后，出售人不得再购买或租

用学校公有住房，不得参加学校全额集资建房。房屋再次出

售时仍按本办法执行，买卖双方在购房协议条款中应予以注

明该套房属于再次出售。 

第二章  办理程序 

第六条 已购公有住房出售办理程序： 

（一）出售申请人向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1.《广西财经学院教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继承和离

婚析产申请表》（已购公有住房属于共有产权的，在申请表

中的“申请人意见”一栏，所有共有产权人均要签字并摁手

印）； 

2.出售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房产证复

印件； 

3.有土地证的需提供复印件（如有）； 

4.买受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 

5.房改部门出具的买受人未购买过政策性住房的证明； 

6.买卖双方签订的购房协议； 

7.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注：属于学校回购的住房除提供 1、2 项材料外，无

需提交其他材料。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证件验原件，

提交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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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

见，上报学校审批； 

（三）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根据学校审批意见向教育厅提

交申请材料；教育厅审批同意后，申请人自行办理售房手续； 

（四）如学校或教育厅审批未同意，则流程中止，申请

驳回，材料退还申请人。 

第七条 已购公有住房继承办理程序： 

（一）享有已购公有住房继承权的继承人向国有资产管

理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1.《广西财经学院教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继承和离

婚析产申请表》（申请表中的“申请人意见”一栏，所有享

有继承权的继承人均要签字并摁手印）； 

2.原所有权人死亡医学证明复印件； 

3.享有继承权的继承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及亲

属关系证明； 

4.房产证复印件； 

5.有土地证的需提供复印件（如有）； 

6.有法律效力的继承相关公证书或法院判决书（法院出

具的证书需盖有生效章或附上生效证明）； 

7.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注：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证件验原件，提交复

印件。） 

（二）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

见，上报学校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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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根据学校审批意见向教育厅提

交申请材料；教育厅审批同意后，继承人自行办理继承手续； 

（四）如学校或教育厅审批未同意，则流程中止，申请

驳回，材料退还申请人。 

第八条 已购公有住房离婚析产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向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1.《广西财经学院教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继承和离

婚析产申请表》（申请表中的“申请人意见”一栏，离异夫

妻双方均要签字并摁手印）； 

2.离异夫妻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 

3.《房屋所有权证》及《房屋共有人证》复印件； 

4.有法律效力的《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裁

定书》《调解书》等（法院出具的证书需盖有生效章或附上

生效证明）。 

（注：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证件验原件，提交复

印件。） 

（二）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

见，上报学校审批； 

（三）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根据学校审批意见向教育厅提

交申请材料；教育厅审批同意后，申请人自行办理离婚析产

手续； 

（四）如学校或教育厅审批未同意，则流程中止，申请

驳回，材料退还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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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义务与责任 

第九条 已购公有住房办结出售、继承和离婚析产有关

手续后，所有权人应在相关手续办结十个工作日内将变更后

的《房屋产权证书》和《个人住房档案》（复印件）提交到

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备案。 

第十条 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继承或离婚析产办结后，

所有权人要自觉履行按时缴纳水电费、保洁费或物业费等相

关费用的义务。逾期拒不缴纳相关费用的，学校有权予以停

供水电。 

第十一条 申请人在办理已购公有住房出售、继承或离

婚析产手续中，学校查证发现申请人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提

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学校有权拒绝为其办理相关手续。已办

理相关手续后查证发现申请人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

证明材料的情况的，已办理的相关手续无效，并依法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已购公有住房所有权人如未按此办法擅自将

已购公有住房进行交易，导致已购公有住房所有权发生非法

转移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所有权人承担。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国家、自治区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有其他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中心负责解释，自印

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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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个人住房档案号： 

 

申请人情况 

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现住址  

 

配偶情况 

配偶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现住址  

 

 

 

房屋情况 

房产证标注的房屋坐

落 

 

产权证号  土地证号  购房时间  

建筑面积 _㎡ 房型 房      厅 

产权共有人数 _人 
产权共有人  

姓名（按序） 

 

房屋来源 □单位房改房   □经济适用房  □集资房 

出售/继承/离婚析产 □出售         □继承        □离婚析产 

出售/继承/离婚析产原因  

买受人/ 

继承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请人意见 

本人同意按上述选定方式申请办理已购公有住房□出

售□继承□离婚析产手续，并承诺此次申请所提供的材

料均真实、合法、有效，申请事项均已如实填写。 

 

申请人（签字加手印）： 

年  月  日 

人事处意见 

（买受人是否为学校在职在编教职

工或 全职聘用职工） 

 

 

负责人： 

年  月  日 

资格和材料审核意见 

（买受人是否购买过政策性住房/提

交 材料审核情况） 

 

审核人员： 

年  月  日 

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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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财经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9月 27 日 印发 


